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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各市招生委员会，有关高校： 根据教育部的部署，从2009

年开始我省普通高等学校美术类专业招生专业考试实行全省

统一考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全省专业

统一考试实行“省招生委员会领导、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管理

，市招生办公室承办考试，有关高校负责评卷”的管理模式

。 设立山东省2009年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评卷领导小组。

组长由省教育厅厅长担任，副组长由教育厅有关负责同志、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担任，成员包括有关高校负责人、省

纪检部门负责人、教育厅纪检组负责人、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副院长及纪检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考试管理办公室。办公室

主任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分管副院长担任，成员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有关

处室负责人、承担评卷高校招办主任等组成。 根据工作需要

，成立各考区领导小组和评卷点领导小组。 每个市为一个考

区，考点设在各市政府所在地。考区领导小组由教育局局长

担任组长，分管局长担任副组长，教育局纪检组负责人、招

办主任、公安部门负责人等为成员。下设考务、后勤、纪检

、宣传、安全保卫等工作组。 评卷点设在山东艺术学院、山

东工艺美术学院。评卷点领导小组由院长任组长，分管院长

、纪检书记任副组长，成员由教务处长、招办主任、阅卷组



长、分档组长、复审组长、仲裁组长等组成。 二、命题和安

全保密 （一）统考命题 统考试题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组织专

家命制。 命题以中学的美术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为基础，并

兼顾高等学校美术类专业的招生、教学需要，注重考查考生

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命题专家组在考前进行封闭式

命题并制定评分标准、计分办法。评分标准应准确、详细，

便于评委掌握。 （二）试题印刷、保密与保管 试题在考试之

前属国家机密材料，应指定专人负责。考题在全封闭状态下

印刷，印刷完毕后底版及报废试题应当场销毁。各考区试题

的安全保密、保管严格按照教育部、中宣部、公安部、国家

保密局联合印发的《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作规定》

（教考试〔2004〕2号）执行，确保试题万无一失。 三、报名

（一）报考条件 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报名条件且具备一定美术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考生均可报考。 （二）报名时间、地点、

办法 全省统一报名时间为2008年12月1日2日，逾期不予补报

。所有报考省内和省外普通高等学校美术类专业的考生，均

须办理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报名手续。 应届高中毕业生凭身

份证、会考证、户口簿在户口所在县（市、区）招生办公室

报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必须与会考考籍库名单一致；中等职

业学校（含普通中专、职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

应届毕业生凭身份证、入学新生录取名册，在毕业学校所在

县（市、区）报名；往届毕业生凭身份证、户口簿、高级中

等教育毕业证，同等学力者凭身份证、户口簿、同等学力证

明（由市招办审核），在户口所在县（市、区）招生办公室

报名。外省考生不得在我省报考。 考生报名时需按规定缴纳

报名考试费，并填写《2009年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



报名信息采集表》。考生本人必须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因填

报错误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县（市、区）招生办公

室对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打印《山东省2009年普通高校美术

类专业招生专业统一考试准考证》（简称《准考证》），加

盖县（市、区）招办骑缝章并塑封后发给考生。《准考证》

的存根留县（市、区）招生办公室备查。 四、考试 （一）考

试科目 考试科目为：造型基础、色彩基础。每科满分为100分

。 （二）考试时间 造型基础：2008年12月28日8∶3011∶30； 

色彩基础：14∶0017∶00。 （三）考场编排 考场、考生座位

号等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随机编排。 （四）考生凭本人

《准考证》到所在市招办指定地点报到参加考试。 （五）考

区领导小组负责选聘监考教师和工作人员。监考教师一律由

非专业教师担任。考点主考由考点所在单位负责人担任。 五

、评卷 （一）职能分组 各评卷点设立考务组、分档组、复审

组、评卷组、仲裁组。 （二）人员选聘 各小组长、评卷教师

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选聘。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建立美术类专

业评卷教师专家库。专家由各高校人事部门推荐。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聘请的评卷教师从专家库里抽取。 （三）评卷办法

1. 分档。分档组按规定的比例进行分档。 2. 复审。复审组对

分档情况进行复审。对分档不合适的试卷，经集体研究通过

，进行调整。 3. 编号。考务组对复审通过的试卷盖档次印章

并进行编号。 4. 评分。评分组对盖档次印章并进行了编号的

试卷在档次内按规定的分值打分。 评分采用计算机评分系统

进行。评分时评委用各自计算机评分系统对每份试卷评出具

体分数（精确到1分）。 六、统分及划定分数线 （一）我省

专业统考的成绩使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专门开发的计算机软



件进行处理。 （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按照考生专业考试总

成绩，根据生源及招生计划情况划定美术类专业考试合格分

数线。 （三）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向各市招办公布考生考试成

绩，发放《山东省2009年普通高校美术类专业统考合格证》

。各县（市、区）招办于春节前将考生考试成绩通知到考生

本人。 七、统考成绩的使用 教育部明确的31所独立设置的本

科艺术院校和享受同等政策的院校，其美术类本科专业可在

我省统考的基础上进行校考，也可使用我省统考成绩；省外

其他二本以上院校的美术类本科专业原则上使用我省统考成

绩，因特殊原因需进行校考的，必须经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批准；所有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和省内其它二本以上院校的

美术类本科专业及所有在鲁招生的美术类专科（高职）专业

均使用我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成绩，学校不再单独组织专业考

试。 所有使用校考成绩进行录取的院校，若在山东组织校考

，要向我省提出书面申请，经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批准备案后

才能够在我省设立的考点进行考试。经同意进行校考的院校

，要提前将考试科目、考试时间等考试信息报送承办市招办

并签定考试协议。 取得《山东省2009年普通高校美术类专业

统考合格证》的考生有资格于春节后报名参加校考。 省统考

成绩和校考成绩不能通用。省统考成绩适用于认定省统考成

绩的所有学校，校考成绩只能用于本校。同一学校同一专业

不可既用校考成绩又用省统考成绩。二○○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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